










18.其他相关行业的企业经营行为及配合事项的检查。

四、 时间阶段安排

(一) 准备部署阶段 (10月 16 日前)

加强沟通协调，确定参与综合抽查部门， 印发本地区综合抽

查实施方案， 明确抽查范围、 对象、 内容、 时间安排和有关要求，

对抽查工作进行全面部署。

由市场监管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，明确抽取比例，制定细化

方案， 抽取确定任务， 抓好具体实施。 公安、 人社、 生态环境、

商务、 卫健、 统计部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(部门协

同监管平台一福建 ) 的“双随机、 一公开” 监管系统， 开展“一

站式” 抽查

(二 ) 确定任务阶段 (10月 30 日前)

。

(三 ) 集中检查阶段 (11月 30 日前)

(四 )公示结果阶段 (12月 20 日前

认真按照《政府部门“双随机、 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规范》《福

建省市场监管局“双随机、 一公开” 监管暂行办法》 等监管执法

工作程序与要求，依法规范实施检查， 增强检查实效，确保在11

月底前基本完成集中检查工作 。

)

按照检查结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示检查结果的要求，各

部门应当在检查结束后尽快综合形成检查结论，并在12月下旬前

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(福建)公示抽查结果。

五、 工作要求

(一 ) 提高政治站位。 开展“双随机、 一公开” 跨部门综合

抽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 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、 省政府工作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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